
 

 — 1 — 

 

 

 

永政〔2023〕39 号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 
关于赵金豹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赵金豹同志任永春县数字永春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； 

陈绍掌同志任永春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，免去其永春县

数字永春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康清传同志任永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(正科长级)； 

陈德滨同志任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； 

王晓东同志任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，免去其永春县

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职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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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永平同志任永春县煤炭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，免去其永春

县市场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 

免去张延年同志永春县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免去潘双贵同志永春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职务； 

免去王国彬同志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免去林扬耀同志永春县司法局玉斗司法所所长(副科级)职务。 

 

 

永春县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2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纪委监委，县委办、组织部、政法委、编办。 

      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 

永春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21 日印发 


